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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概述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对 2023年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了

清查，并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迹象，基于谨

慎性原则，为了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与财务状况，公司对可能发生

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公司 2023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长期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

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3,162.60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计提额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15,105.78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1,208,092.4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73,439.41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1,387,339.72 

存货资产减值准备 44,305,346.74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74,525.78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6,855,758.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932,157.35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240,000.00 

固定资产 11,585,373.66 

合  计 31,626,030.26 

注：以上计提的减值准备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减值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长期应收款减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于

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和长期应收款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合同资产

公司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2023 年度公司单项计提和组合计提应收票据减值

1.51万元，应收账款减值准备-1120.81万元，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77.34万元，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7.45万元，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138.73万元。 

（二）存货减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

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 

    2023 年度公司存货减值主要集中于结存的沥青路面热再生重铺机组，由于

投产时间较早、闲置期间整体维护情况一般、路用性功能上存在滞后及为符合环

保要求和满足市场需求需要的更新改造支出较大等因素影响，导致该类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进一步下降。 

公司按照存货准则期末计量的要求，综合考虑影响可变现净值的因素，2023

年度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430.53万元。 



（三）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年末根据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与长期股权投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长期股权投

资的可收回金额，对可回收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2023 年度公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中，部分联营企业持续亏损，经营业

绩不佳，在前期减值的基础上存在进一步减值的迹象；部分联营企业虽经营业绩

尚可，但其重要且核心资产存在明显减值迹象，导致公司对其的投资存在减值迹

象。对于该类公司的减值测试依据评估机构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结果确定减值金

额。 

2023 年度公司依据会计准则规定并按上述方式进行减值测试计提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准备 1685.58 万元。 

（四）在建工程减值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年末根据在建

工程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在建工程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在建工程的可收回金额，对可回收金额低于在建工程账面

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在建工程为激光道路及桥梁检测项目，占地面积 61419.60 平方米。公

司于 2013 年通过土地招拍挂方式获得该地块，取得招拍挂手续后即对该项目所

处地块进行了前期的山体爆破、土石方运输、土地平整、挡土墙等地面基础建设。

地面基础建设完成后，由于当时公司的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加之资金紧张等原因，

一直处于停建状态，未对该项目的厂房及生产设备进行采购与建设。根据公司基

建部门的预计，即使该项目重新启动，部分已完成的前期地面基础工程也需要技

术检测，能否符合建筑物基建要求存在不确定性，部分工程也可能重新施工。综

合判断该项目存在减值迹象。 

2023 年度公司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在建工程的可收回金额。据此

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24.00万元。 

（五）固定资产减值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年末根据固定资

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间较高者确定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对可回收金额低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的，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自行研发的部分除雪设备、撒布设备、拌合设备、洗扫设备因技术淘汰、

使用寿命达极限、设备老旧等原因，不能继续使用，减值迹象明显。 

2023 年度公司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据此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158.54万元。 

（六）其他非流动资产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年末根据其他非

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他非流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对可回收金额低于

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珲春外环建设项目垫付款 4000 万元及一年期以

上质保金部分的应收款，以前年度已计提减值准备 2858.59万元，本报告期收回

效果理想，故转回已计提的减值-2739.22万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162.60 万元，将减少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总额 3162.60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的原则，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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